
渭师党发〔2021〕33 号

关于成立渭南师范学院乡村振兴
工作领导小组及更名美丽乡村学院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按照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和陕西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实现巩固拓

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》《关于成立实施乡

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的通知》精神，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

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帮扶工作顺利开展，经

2021 年 9 月 16 日校长办公会议、党委会议研究，决定成立渭南师

范学院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办公室（简称“振兴办”）

设在党政办公室，撤销渭南师范学院扶贫工作办公室。

一、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机构与主要职责

组织机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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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

副组长：分管乡村振兴工作的校领导

成员单位：党政办公室、组织部、纪检监察室、工会、计划财

务处

主要职责：

1.贯彻落实上级关于乡村振兴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全面领导乡村

振兴工作，巩固教育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；

2.研究审定乡村振兴规划和工作方案，定期召开专题会议，研

究部署和总结乡村振兴有关工作；

3.研究制定乡村振兴帮扶工作相关制度和工作任务；

4.督促检查乡村振兴工作，加强跟踪指导、评估考核和监督问

效；

5.配合上级部门做好乡村振兴工作的有关督导、调研、检查、

评估、考核和验收等工作；

6.挖掘、培养和宣传典型，表彰和奖励各类先进集体和先进个

人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政办公室，机构组成如下：

主 任：分管乡村振兴工作的校领导

副主任：党政办公室主任、驻村第一书记

成 员：党政办公室、工会、后勤服务中心、教务处、科学研

究处、学生处、团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乡村振兴工作专职人员

工作职责：

1.学习贯彻落实上级和学校乡村振兴工作精神，调研制定年度

工作计划，组织各项计划的落实与实施。

2.负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理论研究，为地方政府提供相关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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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咨询、政策建议、规划报告，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；

3.负责学校涉及乡村振兴相关学科专业、课程体系、人才培养

及实践教学的建设工作；

4.定期组织相关教学科研团队、学生深入乡村调研、实习，了

解乡村的资源文化优势和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，加强校村联系；

5.负责乡村振兴工作年度总结、信息上报和乡村振兴经验的宣

传报道工作；

6.定期向学校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工作进展情况；

7.负责乡村振兴工作资料的整理及归档工作；

8.指导乡村振兴学院的具体工作；

9.完成上级和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二、渭南师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机构组成与主要职责

渭南师范学院美丽乡村学院更名为渭南师范学院乡村振兴学

院，办事机构设在继续教育学院，组织机构组成如下：

院 长：分管乡村振兴学院的校领导

副院长：继续教育学院党支部书记、继续教育学院院长

成 员：各二级学院分管乡村振兴工作的领导

主要职责：

1.学习贯彻落实上级和学校乡村振兴工作精神；

2.完善、细化培训计划实施方案，并组织实施，及时上报培训

工作进展；

3.经常深入基层调研，了解掌握培训需求，做好培训效果分析；

4.检查考核乡村振兴培训工作，协调解决培训中存在的问题；

5.建设乡村振兴学院基地；

6.撰写乡村振兴培训工作总结，做好培训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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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及时上报乡村振兴培训信息，积极宣传乡村振兴培训工作经

验和亮点；

8.完成上级和学校交办的其他乡村振兴培训任务。

中共渭南师范学院委员会

2021 年 9月 24 日

抄送：各党委委员。

中共渭南师范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9月 27日印发


